
國立雲林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

修習其它任教學科、領域專長專門課程認定證明申請書 

本人             就讀               學系(所)，擬任教  

□普通學科 
                 群               專長教師 

□職業類科 

茲將擬採計之專門科目、學分數等資料註列於背面，請惠予證明。 

       此          致 

師資培育中心 

審核單位 會簽單位 決行 

承辦人 

 
□審核通過，請核示。 
□部份科目未抵免，會請相關

系所審查。 

主任 

            系所 

審核教授 
 

系主任 

□ 經審查後無異，准予開立證

明。 

□ 審查後未符合資格，不予開

立。 
代為決行 

 

授權師培中心決行 
 

說明：  

□ 填寫前已先參閱範例  

請檢附「相關證明文件影本」如下： 

□ 一、「成績單」正本一份(欲抵免科目請用螢光筆劃記) 

□ 二、所認證科目之「專門科目對照表」影本一份 

□ 三、抵免科目課程大綱 

備註：請於【成績單】及【專門科目對照表】影本上用筆標記所須認定之專門科

目，並附上標號。 

通訊地點： 

聯絡電話： 

信箱： 

申請日期：     年        月      日



專門科目 

名稱 

學

分 
課程 

類別 

修習課目 

名稱 

學

分 
修習

成績 
勾選左列科目之 

差異處。 
修習 

學年/學期 

審核結果(請由 

審核教授簽

名，可抵免請

填理由) 
 

 

     

□同名□相似科目 

 □異名 

 □通過 □不通過 

 

 

     □同名□相似科目 

 □異名 
 □通過 □不通過 

 

 

      □同名□相似科目 

 □異名 
 □通過 □不通過 

 

 

     □同名□相似科目 

 □異名 
 □通過 □不通過 

 

 

     □同名□相似科目 

 □異名 
 □通過 □不通過 

 

 

     □同名□相似科目 

 □異名 
 □通過 □不通過 

 

 

      □同名□相似科目 

 □異名 
 □通過 □不通過 

 

 

     □同名□相似科目 

 □異名 
 □通過 □不通過 

 

 

      □同名□相似科目 

 □異名 
 □通過 □不通過 

※       能力( )學分、      能力( )學分；總 共( )學分。 
（請填寫加總專門科目名稱之必、選備學分） 
說明：依本校「培育中等學校各學科教師專門科目學分對照表暨施行要點」認

定。 


